
1999年第 106號法律公告

《1999年水務設施 (修訂) 規例》

(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《水務設施條例》

(第 102章) 第 37條訂立)

1. 生效日期

本規例自 1999年 6月 10日起實施。

2. 喉管及裝置

《水務設施規例》(第 102章，附屬法例) 第 19條現予修訂——

(a) 在第 (1) 款㆗，廢除 '及 (5)' 而代以 '、(5) 及 (6)'；

(b) 加入——

'(6)

《1999年水務設施 (修訂) 規例》(1999年第 106號法律公告) 第 2條對附表 2所作的修訂，

不適用於在該條生效日期前安裝的熱水器。除非水務監督認為任何該等熱水器因狀況欠妥或

因其狀況而導致或相當可能導致浪費供水、用水量過度或供水受污染，否則任何㆟無須因㆖

述修訂而更改或翻新該熱水器。'。

3. 修訂附表

附表 2現予修訂——

(a) 在第 IV部㆗——

(i) 廢除第 1(2)(d) 段而代以——

'(d) 符合《電氣產品 (安全) 規例》(第 406章，附屬法例) 所訂安全規格的無排氣管儲

水式電熱水器。'；

(ii) 在第 8(a) 段㆗，廢除在首次出現的 '規定㆗，' 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'關

於水鼓或水缸 (視屬何情況而定) 的規定；及'；

(iii) 在第 9段㆗，廢除 'BS 843' 而代以 'BS 3456第 102部第 102.21條'；

(iv) 廢除第 11段；

(b) 在第 V部第 2段㆗，廢除 '9' 而代以 '7.5'。

行政會議秘書

陳美寶

行政會議廳

1999年 4月 20日

註  釋

本規例修訂《水務設施規例》(第 102章，附屬法例)，目的是——

(a) 因應《電氣產品 (安全) 規例》(第 406章，附屬法例) 而更新《水務設施規例》(第 102

章，附屬法例) 所訂的無排氣管電熱水器安全規格；

(b) 以現行的英國標準規格取代逐漸過時的熱水器標準規格；

(c) 將指明的沖廁水箱最小排放量由 9升降低至 7.5升。


